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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各方出具承诺

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向西藏升安能实业有限公司等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5

】

2761

号

),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大洋电机”、“公司”或“上市公司”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

以下简称“重大资

产重组”

)

已完成相关实施工作。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

,

相关方作出的承诺事项及承诺目前的履行情况

如下

:

一、大洋电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的重要承诺

相关承诺 承诺的主要内容

上市公司关于报告书及其摘要

真实、准确和完整的承诺

上市公司保证报告书及其摘要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报告书及摘要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

前，将暂停重组。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关于报告书及其摘要真

实、准确和完整的承诺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报告书及其摘要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报告书及摘要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

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将暂停转让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

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代其向证券交易所和登

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

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

本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如调查结论发现

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关于不存在内幕交易

的承诺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泄露本次重组的内幕信息及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内幕

交易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内幕交易被中国

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不存在《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鲁楚平关于业绩补偿的承诺

上海电驱动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和

２０１８

年度的净利润（特指“经审计的扣除除计入当期损益的

政府补助以外的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下同）分别不低于

９

，

４００

万元、

１３

，

８００

万元、

１８

，

９００

万元和

２７

，

７００

万元， 如上海电驱动在业绩承诺期内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低于承诺的净利润，

鲁楚平将按照《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二、交易对方作出的重要承诺

相关承诺 承诺的主要内容

交易对方关于提供资料真实、

准确、完整的承诺

１

、本企业保证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２

、本企业保证向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

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３

、本企业保证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说明及确认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４

、本企业保证已履行了法定的披露和报告义务，不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议、安排或其他

事项；

５

、本企业承诺，如违反上述保证，将承担法律责任；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给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交易对方关于标的资产权属

的承诺

１

、本企业已经依法履行法定出资义务，不存在任何虚假出资、延期出资、抽逃出资等违反作为股东所应当

承担的义务及责任的行为；

２

、本企业对标的资产拥有合法、完整的所有权，并真实持有该资产，不存在委托、信托等替他人持有

或为他人利益而持有的情形；作为标的资产的所有者，本企业有权将标的资产转让给大洋电机；

３

、本企业所持标的资产上不存在任何质押、担保，未被司法冻结、查封或设置任何权利限制，不存在

法律法规或上海电驱动公司章程所禁止或限制转让或受让的情形，也不存在可能引致诉讼或可能引致潜

在纠纷的其他情形；

４

、在本企业与大洋电机签署的相关交易协议生效并执行完毕之前，本企业保证不就本企业所持标的

公司的股份设置抵押、质押等任何第三人权利，保证标的公司正常、有序、合法经营，保证标的公司不进行

与正常生产经营无关的资产处置、对外担保、利润分配或增加重大债务之行为，保证标的公司不进行非法

转移、隐匿资产行为。

交易对方关于无违法违规及

诚信情况的承诺

１

、上海电驱动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其注册资本已全部缴足；上海电驱动及其主要资产、主营业务不存在

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上海电驱动最近三年也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

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的情形，也不存在受到重大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情形；

２

、本企业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未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３

、本企业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

者涉及与民事、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形；

４

、本企业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不存在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５

、 本企业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不存在因涉嫌内幕交易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

６

、本企业及其主要管理人员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７

、 本企业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不存在其他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

法行为。

交易对方关于股份锁定的承

诺

西藏升安能、西藏安乃达承诺：“本企业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大洋电机股份，自股份登记至本企业名下之

日起至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其他交易对方承诺：“本企业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大洋电机股份，自股份登记至本企业名下之日起至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全体交易对方承诺：“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将暂停转让其在上

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

上市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代其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

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企业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

定；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企业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

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企业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

投资者赔偿安排。”

交易对方关于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

１

、本企业目前没有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控制、管理、从事或与其他自然人、法人、合

伙企业或组织共同控制、管理、从事任何与上市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本企业与

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２

、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企业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

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它权益）直接或间接控制、管理、从事与上市公司构成竞争

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或经济组织。

３

、本企业保证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促使本企业投资拥有控制权的其他公司、企业与其他经济

组织，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控制、管理、投资、从事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似的、对上市公司业务构成或

可能构成竞争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或经济组织。若本企业投资控制的相关公司、企业出现直接或间接控

制、管理、从事与上市公司产品或业务构成竞争的经济实体、机构或经济组织之情况，则本企业投资及本

企业投资控制的相关公司、企业将以停止生产或经营相竞争业务或产品、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上

市公司经营、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与本企业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或者采取其他方式避免同业竞

争。

交易对方关于减少和规范关

联交易的承诺

就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将来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

的关联交易事项，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遵循市场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公允、

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本企业保证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通过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的关联

交易取得任何不正当的利益或使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承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

交易对方关于不存在内幕交

易的承诺

本企业及本企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泄露本次重组事宜的相关内幕信息及利用该内幕信息

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本次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的情形；本企业

及本企业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

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交易对方关于保持上市公司

独立性的承诺

１

、人员独立

（

１

）保证大洋电机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在大洋电机专职工

作，不在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且不在本企业及本企业控

制的其他企业中领薪。

（

２

）保证大洋电机的财务人员独立，不在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或领取报酬。

（

３

）保证大洋电机拥有完整独立的劳动、人事及薪酬管理体系，该等体系和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

他企业之间完全独立。

２

、资产独立

（

１

）保证大洋电机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大洋电机的资产全部处于大洋电机的控制之下，并为大洋电

机独立拥有和运营。 保证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用大洋电机的资金、

资产。

（

２

）保证不以大洋电机的资产为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债务违规提供担保。

３

、财务独立

（

１

）保证大洋电机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

２

）保证大洋电机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

（

３

）保证大洋电机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户。

（

４

）保证大洋电机能够作出独立的财务决策，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不通过违法违规的方

式干预大洋电机的资金使用、调度。

（

５

）保证大洋电机依法独立纳税。

４

、机构独立

（

１

）保证大洋电机依法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

２

）保证大洋电机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高级管理人员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独立行使职权。

（

３

）保证大洋电机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与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机构混同

的情形。

５

、业务独立

（

１

）保证大洋电机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

营的能力。

（

２

）保证尽量减少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大洋电机的关联交易，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

的关联交易则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进行。

６

、保证大洋电机在其他方面与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保持独立。

西藏安乃达关于无偿授权使

用无形资产的承诺

专有技术“电动汽车电机控制系统”已无偿授予上海电驱动及其子公司永久使用，本公司将不再使用该专

有技术，也不再将其授权或转让给除上海电驱动及其子公司以外的其他单位或个人使用。

西藏升安能关于标的公司无

形资产出资事宜的承诺

若在本次交易资产交割日前或虽在资产交割日后但因资产交割日前的原因，上海电驱动因无形资产出资

事宜被有关主管部门处罚，本公司将无条件代上海电驱动承担由此产生的罚款、滞纳金、赔偿金等任何费

用及经济损失。

西藏升安能、西藏安乃达关于

业绩补偿的承诺

上海电驱动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和

２０１８

年度的净利润（特指“经审计的扣除除计入当期损益的

政府补助以外的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下同）分别不低于

９

，

４００

万元、

１３

，

８００

万

元、

１８

，

９００

万元和

２７

，

７００

万元，如上海电驱动在业绩承诺期内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低于承诺的净利润，西藏

升安能、西藏安乃达将按照《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4日

证券代码:002249� � � �证券简称:大洋电机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

公司声明

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上市公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本上市公告书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上市公告书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

完整。

３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

者自行负责。

４

、 中国证监会、 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

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

陈述。

５

、 请全体股东及其他公众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本次交易的全部信息披露文件， 以做出谨慎的投资决

策。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提请股东及其他投资者注意。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本上市公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投资者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释 义

在本上市公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

／

本公司

／

上市公司

／

大洋电机 指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４９

标的公司

／

目标公司

／

上海电驱动 指 上海电驱动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

／

拟购买资产

／

标的股权

／

交易标的 指 上海电驱动

１００％

股权

交易对方 指 原持有上海电驱动

１００％

股权的全体股东

本次交易

／

本次重组 指

上市公司拟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

合计持有的上海电驱动

１００％

股权， 同时向其他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１００％

配套融资 指 上市公司拟向其他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上市公告书、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本

股票发行情况及上市公告书、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指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

施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交割日 指 交易对方标的资产交付义务履行完毕之日

西藏升安能 指 西藏升安能实业有限公司

西藏安乃达 指 西藏安乃达实业有限公司

中科易能 指 西藏中科易能新技术有限公司

宁波韵升 指 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３６６

，

ＳＨ．

）

韵升投资 指 宁波韵升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简治 指 宁波简治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智诚东源 指 深圳市智诚东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西藏天盈 指 西藏天盈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廪实源 指 宁波廪实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宁波拙愚 指 宁波拙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华泰联合证券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 指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独立财务顾问 指 华泰联合证券、中国银河证券

法律顾问

／

竞天公诚 指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天健

／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信永中和

／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东洲评估 指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重组管理办法》

／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２０１４

］第

１０９

号）

《财务顾问办法》 指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５４

号）

《股票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４

年修订）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报告期

／

最近两年一期 指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注：本上市公告书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则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标的为上海电驱动

１００％

股权。交易包括两部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

１

、公司拟向西藏升安能实业有限公司、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韵升投资有限公司、西藏安乃达实

业有限公司、宁波简治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藏中科易能新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智诚东源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藏天盈投资有限公司、宁波廪实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宁波拙愚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上海电驱动

１００％

股权。本次交易上海电驱动

１００％

股

权的交易价格为

３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交易价格中的

２７０

，

０６７．２５

万元以本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方式支

付，其余

７９

，

９３２．７５

万元由本公司以现金支付，各交易对方选择对价方式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股

交易对方

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比

例

总对价

股份对价

现金对价

西藏升安能

３５．２８％ １２３

，

４８２．３５ ９３

，

８４６．５９ １５０

，

６３６

，

５７３ ２９

，

６３５．７６

宁波韵升

１５．１２％ ５２

，

９１０．０５ ４０

，

２１１．６４ ６４

，

５４５

，

１６８ １２

，

６９８．４１

韵升投资

１１．３４％ ３９

，

６８２．５４ ３０

，

１５８．７３ ４８

，

４０８

，

８７６ ９

，

５２３．８１

西藏安乃达

１１．３４％ ３９

，

６８２．５４ ３０

，

１５８．７３ ４８

，

４０８

，

８７６ ９

，

５２３．８１

宁波简治

８．５８％ ３０

，

０３３．４９ ２４

，

６２７．４６ ３９

，

５３０

，

４３２ ５

，

４０６．０３

中科易能

７．５６％ ２６

，

４５５．０３ ２０

，

１０５．８２ ３２

，

２７２

，

５８４ ６

，

３４９．２１

智诚东源

５．４８％ １９

，

１７０．３１ １５

，

７１９．６５ ２５

，

２３２

，

１８５ ３

，

４５０．６６

西藏天盈

３．０２％ １０

，

５８２．０１ ８

，

６７７．２５ １３

，

９２８

，

１６８ １

，

９０４．７６

宁波廪实源

１．７４％ ６

，

０８４．６６ ４

，

９８９．４２ ８

，

００８

，

６９６ １

，

０９５．２４

宁波拙愚

０．５５％ １

，

９１７．０３ １

，

５７１．９７ ２

，

５２３

，

２１９ ３４５．０７

合计

１００％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０

，

０６７．２５ ４３３

，

４９４

，

７７７ ７９

，

９３２．７５

２

、公司拟向其他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２５０

，

０００

万元，发行股份数量不

超过

２０３

，

１１６

，

１４７

股。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１００％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用于

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或置换公司已支付的现金对价）、目标公司在建项目建设资金、本次交易涉及的

税费及中介费用、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等。

二、本次交易的具体情况

（一）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二）股票类型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三）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涉及向西藏升安能、西藏安乃达等

１０

家企业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向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

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６．２３

元

／

股，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１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２

、配套融资的发行价格

配套融资的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１

元

／

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本次配套融资采取投资者竞价方式确定发行价格和发行对象，共有

２１

家投资者提交申购报价单，其中

１９

家为有效申购。发行人和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等情况，依次按照认购价格优先、认购金

额优先、 认购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发行对象， 最终确定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１

元

／

股， 与发行底价的比率为

１４１．７８％

。

（四）发行对象以及发行数量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西藏升安能、西藏安乃达等

１０

家企业。配套融资的发行对象为财通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天

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７

家企业。

１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数量及认购对象

本公司向西藏升安能、西藏安乃达等

１０

家企业发行

４３３

，

４９４

，

７７７

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数量（股）

１

西藏升安能

１５０

，

６３６

，

５７３

２

宁波韵升

６４

，

５４５

，

１６８

３

韵升投资

４８

，

４０８

，

８７６

４

西藏安乃达

４８

，

４０８

，

８７６

５

宁波简治

３９

，

５３０

，

４３２

６

中科易能

３２

，

２７２

，

５８４

７

智诚东源

２５

，

２３２

，

１８５

８

西藏天盈

１３

，

９２８

，

１６８

９

宁波廪实源

８

，

００８

，

６９６

１０

宁波拙愚

２

，

５２３

，

２１９

合计

４３３

，

４９４

，

７７７

２

、配套融资的发行数量及认购对象

本公司向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泰达宏利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７

家企业发

行

２０３

，

１１６

，

１４７

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配套融资发行对象 发行股份数量（股）

１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５０

，

５４４

，

０３０

２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４

，

９８３

，

６２６

３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

，

９７５

，

０２５

４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４

，

９７５

，

０２５

５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４

，

９７５

，

０２４

６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７

，

６８８

，

３９２

７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

，

９７５

，

０２５

合计

２０３

，

１１６

，

１４７

上述认购对象的获配产品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产品

１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财通基金

－

民生银行

－

财通基金

－

曙光

８６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富春定增

６２７

号资产管理

计划、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５５３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３２１

号资产管

理计划、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富春宇纳定增

６０６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深圳前海前锋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玉泉

３５２

号）、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富春定增

５９５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

－

平安银

行

－

王世强（坤隆定增

１

号）、财通基金

－

平安银行

－

上海金元百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玉泉创鑫

１

号）、财通

基金

－

光大银行

－

富春德鑫定增

６８５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

－

外贸

信托·恒盛定向增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外贸信托

２

号）、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上海新农村建设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新农村定增

２

号）、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４１０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

－

工商银

行

－

富春定增

６３７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

－

宁波银行

－

西证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西证创投定增

１

号）、财

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７７７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

－

宁波银行

－

上海博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财

通基金

－

包商银行

－

包商定增

４

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

－

平安银行

－

中融国际信托

－

中融一融盈

１

号定

增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玉泉

２３０

号）、财通基金

－

平安银行

－

北京乾元华商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乾元华商

１

号）、财通基金

－

平安银行

－

天润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天润资本

１

号）、财通基金

－

宁波银

行

－

财通基金

－

富春甲秀

９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

－

招商银行

－

财通基金

－

永安定增

５

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

－

兴业银行

－

财通定增

７

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６２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５８７

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上海同安投资管理里有限公

司（玉泉

４２７

号）、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李贵山（玉泉

３７９

号）、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深圳中证金葵花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中证金葵花定增

２

号）、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富春定增

６４０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

－

兴

业银行

－

孙长缨（睿谷精选）、财通基金

－

上海银行

－

富春定增

６３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财通基金

－

富春定增增利

８

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恒增专享

６

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

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６６９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６７０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

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６７５

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

－

宁波银行

－

富春定增

７１５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

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７１６

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

－

宁波银行

－

富春定增

７０８

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

－

宁波银行

－

富春定增

７０９

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７１８

号资产管理计

划、财通基金

－

宁波银行

－

富春定增

７１０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５９２

号资产管理

计划、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６８８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恒增专享

７

号资产管理

计划、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恒增优享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定增驱动

１

号资产管理计

划、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财智定增

２

号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恒增专享

８

号资产管理计

划、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６４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

－

上海银行

－

富春定增

６６５

号资产管理

计划、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４２７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紫金

３

号资产管理计划、

财通基金

－

广发银行

－

定增宝安全垫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６８１

号资产管理计

划、财通基金

－

上海银行

－

富春定增

７１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

－

浦发银行

－

浦金定增

５

号资产管理计

划、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春定增

６６８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２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平安大华基金

－

浦发银行

－

平安大华浦发广州汇垠澳丰

８

号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３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太平洋证券

－

兴业银行

－

太平洋证券红珊瑚

３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４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泰达宏利基金

－

浦发银行

－

泰达宏利联鑫春阳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５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天弘基金

－

工商银行

－

天弘基金

－－

鼎恒

－

定增

１３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６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

－

兴业银行

－

中融信托资产管理计划

７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中信证券

－

民生银行

－

中信证券定增增强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中信证券

－

民生银行

－

中信证券定增增强

２

号

资产管理计划、中信证券

－

中信银行

－

中信证券新三板增强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信证券

－

中信银行

－

中信证券新三板增强

２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信证券

－

中信银行

－

中信证券新三板增强

３

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天开元

１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稳增

５

号定向

资产管理计划、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铁投

１

号定向资管理计划、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夏私募定增

１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稳增

８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五）发行股份的限售期安排

交易对方中西藏升安能、西藏安乃达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

月内不得转让；除西藏升安能、西藏安乃达外的其他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登记至

其名下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配套资金认购方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泰达

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７

家

公司本次认购的股份，自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三、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完成后，同受贡俊先生控制的西藏升安能与西藏安乃达将合计持有

公司

８．４４％

的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４

年修订）的规定，西藏升安能与西藏安乃达视

同为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一）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的总股本为

１

，

７２２

，

８２２

，

７００

股，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份数量（股）

１

鲁楚平

７５４

，

９５３

，

０３２ ４３．８２％ ５６６

，

２１４

，

７７４

２

鲁三平

１７２

，

５８４

，

０００ １０．０２％ －

３

徐海明

１４６

，

５３８

，

０００ ８．５１％ １１０

，

４３３

，

０００

４

中山庞德大洋贸易有限公司注

９６

，

１８０

，

０００ ５．５８％ ７１

，

９１０

，

０００

５

彭惠

４８

，

０９０

，

０００ ２．７９％ ３６

，

０６７

，

５００

６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

，

１９８

，

７００ １．２３％ －

７

熊杰明

１９

，

７９６

，

０００ １．１５％ １４

，

９８７

，

０００

８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动态阿尔法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

，

９３１

，

４５６ ０．５８％ －

９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易方达瑞惠灵活配置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９

，

４２５

，

２０３ ０．５５％ －

１０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投连

－

个险投连

８

，

５５８

，

５００ ０．５０％ －

注：中山庞德大洋贸易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已更名为石河子市庞德大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公司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有限合伙企业。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不考虑其他变化情况，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配套融资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 本公司的总股本

２

，

３５９

，

４３３

，

６２４

股，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份数量（股）

１

鲁楚平

７５４

，

９５３

，

０３２ ３２．００％ ５６６

，

２１４

，

７７４

２

鲁三平

１７２

，

５８４

，

０００ ７．３１％ －

３

西藏升安能

１５０

，

６３６

，

５７３ ６．３８％ １５０

，

６３６

，

５７３

４

徐海明

１４６

，

５３８

，

０００ ６．２１％ １１０

，

４３３

，

０００

５

石河子市庞德大洋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９６

，

１８０

，

０００ ４．０８％ ７１

，

９１０

，

０００

６

宁波韵升

６４

，

５４５

，

１６８ ２．７４％ ６４

，

５４５

，

１６８

７

韵升投资

４８

，

４０８

，

８７６ ２．０５％ ４８

，

４０８

，

８７６

８

西藏安乃达

４８

，

４０８

，

８７６ ２．０５％ ４８

，

４０８

，

８７６

９

彭惠

４８

，

０９０

，

０００ ２．０４％ ３６

，

０６７

，

５００

１０

宁波简治

３９

，

５３０

，

４３２ １．６８％ ３９

，

５３０

，

４３２

五、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数据的变化

（一）本次交易后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１

、对公司资产总额和结构的影响

根据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上市公司的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备考）

变动率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货币资金

８０

，

２５０．０７ １１．８３％ ８４

，

８７５．４０ ７．７７％ ５．７６％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１７．７１ － １７．７１ － －

应收票据

８２

，

４１４．８６ １２．１５％ ８５

，

４０２．３０ ７．８２％ ３．６２％

应收账款

８０

，

９４０．４４ １１．９３％ １１１

，

９１６．０５ １０．２５％ ３８．２７％

预付款项

１５

，

９８７．０１ ２．３６％ １６

，

２２３．１５ １．４９％ １．４８％

其他应收款

６

，

８３４．８４ １．０１％ ３

，

６０４．０１ ０．３３％ －４７．２７％

存货

１０８

，

５０６．６９ １５．９９％ １３２

，

２０４．９８ １２．１１％ ２１．８４％

其他流动资产

４９

，

７２９．８８ ７．３３％ ５０

，

０６３．０６ ４．５８％ ０．６７％

流动资产合计

４２４

，

６８１．５０ ６２．６０％ ４８４

，

３０６．６６ ４４．３５％ １４．０４％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７４．６４ ０．０１％ ３７４．６４ ０．０３％ ４０１．９３％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５

，

０５０．５５ ２．２２％ １５

，

０５０．５５ １．３８％ －

投资性房地产

－ － ４

，

２７６．６０ ０．３９％ －

固定资产

１０８

，

３２５．８６ １５．９７％ １２６

，

７４４．７６ １１．６１％ １７．００％

在建工程

１７

，

１４４．２１ ２．５３％ ２６

，

１９８．５８ ２．４０％ ５２．８１％

无形资产

２８

，

９９８．１５ ４．２７％ ３８

，

４９９．１６ ３．５３％ ３２．７６％

开发支出

２

，

０６３．１３ ０．３０％ ２

，

０６３．１３ ０．１９％ －

商誉

６８

，

９２９．９６ １０．１６％ ３８０

，

３６９．３２ ３４．８３％ ４５１．８２％

长期待摊费用

１

，

３２８．５１ ０．２０％ １

，

３３０．２４ ０．１２％ ０．１３％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９

，

２６５．６４ １．３７％ １０

，

２５４．５８ ０．９４％ １０．６７％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２

，

５５３．５９ ０．３８％ ２

，

５６８．１９ ０．２４％ ０．５７％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２５３

，

７３４．２４ ３７．４０％ ６０７

，

７２９．７５ ５５．６５％ １３９．５１％

资产合计

６７８

，

４１５．７４ １００．００％ １

，

０９２

，

０３６．４１ １００．００％ ６０．９７％

本次交易完成后，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资产总额将较本次交易前增加

４１３

，

６２０．６７

万元，增幅达到

６０．９７％

。

从资产结构来看，本次交易完成后，流动资产将增加

５９

，

６２５．１６

万元，增幅为

１４．０４％

，非流动资产

增加

３５３

，

９９５．５１

万元，增幅为

１３９．５１％

。本次交易完成后非流动资产占比为

５５．６５％

，较交易前显著提

升。非流动资产大幅增长的原因系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较大，剔除商誉变动的影响后，非流动资产增

幅为

２３．０３％

。

２

、对公司负债总额和结构的影响

根据备考合并财务报表，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上市公司的负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备考）

变动率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短期借款

８９

，

４４９．２１ ２８．５３％ １０１

，

８０６．０６ ２２．４３％ １３．８１％

交易性金融负债

４０７．０３ ０．１３％ ４０７．０３ ０．０９％ －

应付票据

６５

，

２１６．２５ ２０．８０％ ６８

，

５２９．１７ １５．１０％ ５．０８％

应付账款

１０２

，

７９９．８２ ３２．７８％ １２３

，

５４７．３１ ２７．２２％ ２０．１８％

预收款项

６０６．６１ ０．１９％ ２

，

２７０．９１ ０．５０％ ２７４．３６％

应付职工薪酬

１２

，

３３８．４５ ３．９３％ １３

，

５３０．３７ ２．９８％ ９．６６％

应交税费

３

，

４４２．７８ １．１０％ ３

，

６８５．７７ ０．８１％ ７．０６％

应付利息

７６１．８１ ０．２４％ ８０３．６２ ０．１８％ ５．４９％

应付股利

４９４．９６ ０．１６％ ４９４．９６ ０．１１％ －

其他应付款

８

，

１５２．８０ ２．６０％ ８４

，

６７５．５６ １８．６５％ ９３８．６１％

其他流动负债

５７１．７３ ０．１８％ １

，

２０８．２６ ０．２７％ １１１．３３％

流动负债合计

２８４

，

２４１．４５ ９０．６５％ ４００

，

９５９．０２ ８８．３３％ ４１．０６％

长期借款

４００．００ ０．１３％ １５

，

６０３．４４ ３．４４％ ３８００．８６％

预计负债

１６

，

４９０．９２ ５．２６％ １７

，

７９５．０５ ３．９２％ ７．９１％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８１１．４４ ０．２６％ ２

，

１６２．３８ ０．４８％ １６６．４９％

递延收益

１１

，

６２０．９０ ３．７１％ １７

，

４１４．４４ ３．８４％ ４９．８５％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２９

，

３２３．２６ ９．３５％ ５２

，

９７５．３１ １１．６７％ ８０．６６％

负债合计

３１３

，

５６４．７１ １００．００％ ４５３

，

９３４．３３ １００．００％ ４４．７７％

本次交易完成后，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公司负债总额将较本次交易前增加

１４０

，

３６９．６２

万元， 增幅为

４４．７７％

。

本次交易完成后，流动负债增加

１１６

，

７１７．５７

万元，增幅为

４１．０６％

，增加的流动负债主要为本次交易应支

付的现金对价

７６

，

４３２．７５

万元；非流动负债增加

２３

，

６５２．０５

万元，增幅为

８０．６６％

，主要原因为标的公司长期借

款和政府补助收入金额较高。从负债结构来看，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负债均以流动负债为主，本次交易对

负债结构没有产生重大影响。

３

、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备考）

变动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备考）

变动

流动比率

１．４９ １．２１ －０．２８ １．８３ １．３７ －０．４６

速动比率

１．１１ ０．８８ －０．２３ １．３８ １．０３ －０．３５

资产负债率（合并）

４６．２２％ ４１．５７％ －４．６５％ ３９．３１％ ３６．３４％ －２．９７％

注：上述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１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２

）速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存货）

／

流动

负债；（

３

）资产负债率

＝

总负债

／

总资产。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等指标均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主要因为本次交易现金

对价款新增其他应付款

７６

，

４３２．７５

万元，导致流动负债大幅增加。本次交易完成后，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上

市公司合并口径的资产负债率下降

４．６５％

，上市公司的长期偿债能力有所提升。

（二）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分析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４

年度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备考） 变动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备考） 变动

营业收入

３５３

，

２５８．３８ ４００

，

７９３．２１ １３．４６％ ４４４

，

３３１．３５ ５０４

，

４９２．１１ １３．５４％

营业利润

２２

，

４７６．６８ ２３

，

９３９．５４ ６．５１％ ３６

，

５４５．０８ ３９

，

５５９．６７ ８．２５％

利润总额

２８

，

１３５．５５ ３１

，

４６７．２０ １１．８４％ ４０

，

３８３．４１ ４７

，

７６０．５２ １８．２７％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２１

，

５８３．３１ ２４

，

４８４．２２ １３．４４％ ２９

，

６８７．７４ ３５

，

８９５．５１ ２０．９１％

销售毛利率

１９．７２％ ２０．３０％ ０．５８％ ２２．１０％ ２２．２５％ ０．１５％

销售净利率

６．７０％ ６．６４％ －０．０６％ ７．６１％ ７．９５％ ０．３４％

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３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１７ －

注：

１

、每股收益

＝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

期末普通股股份总数。由于大洋电机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实

施了权益分派事宜，故对其

２０１４

年每股收益进行了调整。

２

、

２０１４

年度全面摊薄的每股收益为

０．１２５８

元。

２０１４

年度全面摊薄的每股收益

＝２０１４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

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

本次交易后总股本。

假设本次交易于

２０１４

年初完成，上市公司当年的营业收入将增长

１３．５４％

，达到

５０４

，

４９２．１１

万元，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增长

２０．９１％

，达到

３５

，

８９５．５１

万元；同时，上市公司销售毛利率水平和销售净利率水

平也均有一定幅度提升。

受行业季节性影响，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标的公司的营业收入、净利润较低，导致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备考销售净利率

和每股收益有所下降。由于标的公司盈利能力较强且在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系统领域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

力，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盈利能力。同时随着本次交易形成的协同效应逐步显现，未来上市公

司行业竞争力将显著增强，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交易前，鲁楚平持有上市公司

４３．８２％

的股权，为公司的控股股东，鲁楚平、彭惠夫妇合计持有上市

公司

４６．６１％

的股权，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完成后，鲁楚平、彭惠夫妇将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３４．０４％

的股权，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

七、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本公司股票不具备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完成后，社会公众股的持股比例不低于发行后大洋电机总股本的

１０％

，符合《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上市条件。

第二节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

日，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

的议案》 等与本次交易相关

的议案。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３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

相关的议案。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１

日，本公司召开了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议案。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本公司取得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向西藏升安

能实业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２７６１

号），核准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上海电驱动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份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７

日，本公司取得了中国商务部反垄断局出具的《审查决定通知》（商反垄审查函［

２０１５

］第

８１

号），通过了商务主管部门涉及经营者集中的审查。

二、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相关债权债务处理情况和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验资情况

（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４

日，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大洋电机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与上海电驱动原全

体股东签署了《资产交割确认书》。各方确认，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４

日，交易对方原持有的上海电驱动

１００％

股权

已变更登记至上市公司和武汉大洋电机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名下，且登记于标的公司的股东名册中，交易

对方已依法履行完毕标的公司股权交付义务。各方同意，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本次交易的交割审计基准日，由大洋电机聘用或认可的审计机构对上海电驱动在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审

计基准日期间所产生的收益或亏损出具审计报告，并在审计报告出具后根据审计结果来结算上海电驱动在

过渡期内的损益。

根据上海电驱动最新的股东名册，上市公司持有

６６

，

０８３

，

８５０

股，股权比例为

９９．９％

；武汉大洋电机新动

力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６６

，

１５０

股，股权比例为

０．１％

。

因此，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大洋电机已合法取得标的资产的所有权。

（二）相关债权债务的处理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上海电驱动

１００％

股权，本次交易不涉及相关债权债务的处理。

（三）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的验资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４

日，信永中和对参与认购上市公司本次配套融资认购资金的实收情况进行验证，并出具了

ＸＹＺＨ／２０１６ＳＺＡ４０００６

号《验资报告》。经验证，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３

日，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收到非公开发

行股票获配的投资者缴纳的认股款为人民币

２

，

０３３

，

１９２

，

６３１．４７

元整。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５

日， 信永中和对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注册资本及实收

资本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ＸＹＺＨ／２０１６ＳＺＡ４０００８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４

日，本次非公

开发行

Ａ

股股票实际已发行

２０３

，

１１６

，

１４７

股，募集资金总额

２

，

０３３

，

１９２

，

６３１．４７

元，扣除发行费用总额

７３

，

５８６

，

６９９．３５

元，公司募集资金净额

１

，

９５９

，

６０５

，

９３２．１２

元。

三、证券发行登记及上市办理状况

本公司就本次增发股份向深圳证券登记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 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９

日收到了深圳证券

登记公司《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确认公司向交易对方增发股份数量为

４３３

，

４９４

，

７７７

股，向

７

名投资者

增发股份数量为

２０３

，

１１６

，

１４７

股，合计

６３６

，

６１０

，

９２４

股，均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９

日，公司本次

发行的

６３６

，

６１０

，

９２４

股新股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股权登记。 公司本次新增股

份上市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准。

四、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包括相关资

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相关盈利预测或者管理层预计达到的目标等）存在差异的情况。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大洋电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未因本次重组发生更

换。

六、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

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在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

也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七、相关协议和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包括大洋电机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业绩承

诺义务人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等。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上述协议均已生效。目前交易

各方已经或正在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协议内容，未出现违反协议实质性约定的行为。

（二）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对方、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以及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就股份锁

定、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独立性等方面做出了相关承诺，以上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披露。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

交易对方已经或正在按照相关的承诺履行，无违反承诺的行为。

八、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和风险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日，大洋电机本次重组所涉及的标的资产交割过户工作及向交易对方定向发行

股票工作已经完成。本次重组实施完成后，相关后续事项主要为相关方需继续履行相关承诺。由于部分承诺

的履行条件尚未出现或须持续履行，因此相关各方尚未履行完毕所有承诺。本次重组实施完成后，相关各方

仍须继续履行相关承诺。

上述后续事项继续办理相关手续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上述后续事项对大洋电机不构成重大法律风

险。

九、募集配套资金的专户管理

公司及上海电驱动已分别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东升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闵行支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川路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鹤庆路支行开立募集资金

专户，账户分别为

７０６８６６６６２６４５

、

２１６１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２６２４１６

、

０３００２７８５０１２

、

３１０５０１７８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２

，对本次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公司已与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开户银行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

资金的使用情况。

第三节 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结论性意见

本次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及中国银河证券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经过了合法有效的授权和决策程序，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发行的发行过

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过程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确定及定价遵循了公平、公正原则，发行对象符

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对象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资金来源于其自有

资金，不存在结构化融资或为他方代持的安排。

二、法律顾问结论性意见

本次发行的法律顾问竞天公诚认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

和发行对象均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第四节 本次新增股份数量和上市时间

一、本次新增股份数量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数量为

６３６

，

６１０

，

９２４

股，其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发行股份

４３３

，

４９４

，

７７７

股，发行

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部分发行股份

２０３

，

１１６

，

１４７

股。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证券简称：大洋电机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９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次新增股份的上市首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５

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上市首日本公

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仍设涨跌幅限制。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交易中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向西藏升安能、西藏安乃达等

１０

家企业定向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４３３

，

４９４

，

７７７

股，其中，向西藏升安

能、西藏安乃达定向发行的股份自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向其余

８

家企业定向发行的股

份自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向

７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２０３

，

１１６

，

１４７

股，上述股份自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第五节 持续督导

一、持续督导期间及持续督导方式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独立财务顾问的持续督导期间为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之日起，不少于一

个完整会计年度。即督导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独立财务顾问将以日常沟通、定期回访和及

其他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持续督导。

二、关于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安排

１

、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

行人资源的制度

督导发行人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 完善防止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相关内控制度；督

导发行人遵守《公司章程》及有关内控制度规定。

２

、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

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

督导发行人按《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督

导发行人建全对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监管机制，完善董事、监事、

高管人员的薪酬体系，完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

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并督导发行人严格执行相关制

度。

３

、 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

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保障

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财务顾问主办人适时督导和关注

发行人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和合规性，同时按照有关规定对关联交易

发表意见。

４

、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

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关注并审阅发行人的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股票交易发生

异常波动或公共媒介传播的信息可能对股票交易产生影响时，督导

发行人及时向交易所报告并公告；发行人发生重大事件时，督导发

行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审阅其他应当公告的临时报告并督导

发行人及时公告。

５

、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督导发行人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相关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进行存储

管理，严格按照申请文件中承诺的投资计划使用募集资金，定期通

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因不可抗力使募集资金运用出现异常或未能

履行承诺的，督导发行人及时进行公告；按照有关规定对募集

资金使用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６

、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

督导发行人严格履行信息披露制度，及时公告对外担保事项；按照

有关规定对发行人对外担保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７

、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及独立财务顾问协议约定的其他工

作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以及财务顾问协议约定

的其他工作，持续督导发行人规范运作。

第六节 备查文件及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与华泰联合证券、中国银河证券签署的《独立财务顾问协议》

２

、本公司编制的《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

３

、华泰联合证券、中国银河证券出具的《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

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４

、竞天公诚出具的《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非发行股份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之见证法

律意见书》

５

、信永中和出具的《验资报告》

二、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证券服务机构联系方式

（一）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１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晓东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五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１８

号保利大厦

Ｅ

栋

２２

层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４９８６３３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４９８５０２

项目主办人：卢旭东、张志华

协办人：秦楠

２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有安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２－６

层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３８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３９０

主办人：贾瑞兴、彭强

协办人：张鹏

（二）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赵洋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７７

号华贸中心

３

号写字楼

３４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０９１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０９１１００

经办律师：章志强、张鑫

（三）审计机构

１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陈翔

住所：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新湖商务大厦

９

层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５８６７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８０

经办注册会计师：沈维华、卢建波

２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叶韶勋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Ａ

座

９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５４２２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５４７１９０

经办注册会计师：郭晋龙、潘传云

（四）资产评估机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小敏

住所：上海市延安西路

８８９

号

１９

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２４０２１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６２２５２０８６

经办评估师：武钢、朱淋云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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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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